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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沒有意思？如果沒有，我寫的這篇《院長的話》就白費了。然而，我們真正要問的是，

文字本身有沒有意思？這是在語意學和文化人類學都探討的課題。 

 

宣教學裡探討跨文化問題時，一定討論符號和意義的關係。文字是一種符號，用來溝通的；

衣物也可以是符號，代表某種文化與流行的；禮儀也是符號，有其由來已久的意義。我們說，

信徒的衣著要正派，因為這是見證（提前 2:9）。同樣，房屋擺設也是符號，反映居住者的需

要、經濟能力和品味。其實，生活的一切都可看成文化符號，從中知道活在其中的人是如何

思想，如何生活。可是，有趣的是有趣的是有趣的是有趣的是，，，，符號本身並不具備意義，符號的意義是在使用者共同的符號本身並不具備意義，符號的意義是在使用者共同的符號本身並不具備意義，符號的意義是在使用者共同的符號本身並不具備意義，符號的意義是在使用者共同的

認定之下才能認定之下才能認定之下才能認定之下才能產產產產生作用。生作用。生作用。生作用。這樣這樣這樣這樣，，，，符號便有意義。符號便有意義。符號便有意義。符號便有意義。我在《基督化家庭》和《中級講道學》裡都

提過這概念。比如說，“討厭”兩字是什么意思？是與“喜歡”相反的一種情緒。當我們“討

厭”一個人時，我們就不“喜歡”他。這意思很清楚。可是，我們若細心留意，“討厭”並

不一定是“不喜歡”的意思，因著不同的情況，“討厭”可以等於“喜歡”。這就是文字（符

號）本身沒有意思或意思會變化的特性。因為符號的解釋是在我們的頭腦中。意義不在符號因為符號的解釋是在我們的頭腦中。意義不在符號因為符號的解釋是在我們的頭腦中。意義不在符號因為符號的解釋是在我們的頭腦中。意義不在符號

的那一邊，卻永遠在人的的那一邊，卻永遠在人的的那一邊，卻永遠在人的的那一邊，卻永遠在人的這一邊。這一邊。這一邊。這一邊。為何說“討厭”可以等於“喜歡”呢？舉例子，相愛中的

戀人，男朋友親了一下女孩子，女的笑說“討厭”，這裡的“討厭”便是另外一個意思，等

於“喜愛”。所以，人類學家發現，意思不在符號意思不在符號意思不在符號意思不在符號（（（（文字、語言、物體文字、語言、物體文字、語言、物體文字、語言、物體））））之中，而在人的思之中，而在人的思之中，而在人的思之中，而在人的思

想裡想裡想裡想裡。。。。因此，因此，因此，因此，一個人接受了怎樣的教育和思想，便決定他對外在符號的解讀一個人接受了怎樣的教育和思想，便決定他對外在符號的解讀一個人接受了怎樣的教育和思想，便決定他對外在符號的解讀一個人接受了怎樣的教育和思想，便決定他對外在符號的解讀。。。。當思想改變時，當思想改變時，當思想改變時，當思想改變時，

文化習俗文化習俗文化習俗文化習俗（（（（符號符號符號符號））））便可以改變了便可以改變了便可以改變了便可以改變了。。。。 

 

想一想，傳福音是否一定要講“耶穌”、“上帝”才可以呢？有沒有所謂福音預工呢？信徒

家裡一定要掛十字架才證明我們是基督徒嗎？一個基督徒憑掛十字架來證明他的信仰？還是

憑信心和喜樂來見證呢？我剛讀完舊約的《以斯帖記》。《以斯帖記》有一個特色，是其他聖

經經卷沒有的，這本書全書沒有“上帝”的字眼。這卷書不用“上帝”這樣的符號，卻藉著

人的活動和奇妙的情節，帶出了神掌管歷史的意義。 

 

因著缺乏教導，常有信徒把符號定性為特定的意義，認為不能更改，不能分辨一個符號可以

有多種意義的事實。獅子是獸中之王，可代表基督耶穌，但有時聖經也說“魔鬼如同吼叫的

獅子”（彼前 5:8）。我們知道，無論是對主耶穌，或對魔鬼，都可借用獅子的特性，來表達

不同的涵意；用在耶穌身上是取其王者的威風，後者是取其殘暴來形容魔鬼。龍又如何呢？

古龍是魔鬼，是否所有的龍都是魔鬼呢？當然不是。這是很多信徒不會分辨的部分。魔鬼根

本就是一個靈體，怎能與飛龍、恐龍或其他的龍等同呢？但是在這個意義的理解上，很多剛

信主不久的信徒，常常誤以為一切有龍的文字或物件就是一個意思──魔鬼。我讀中學時，

一位女信徒到另外一位開餐館的信徒家，看到大門上有裝飾的龍鳳圖樣，立刻給她撕了下來。

我親眼見到這場面，所看到的是一個火熱的女信徒在人家餐館的無禮舉動，沒有禮貌，失去

見證，她本人還以為在討神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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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斯帖記》以不提上帝來表達上帝的無所不知與無所不能，絕不影響其神聖啟示本質。符

號的意思不在符號本身，而在人的思想裡，也希望我們能在豐富的文化符號中，識辨什么是

基督徒見證的實質，好好從信仰的表層，進入真正的愛主愛人。 


